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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精工书院 
 

精工〔2019〕1 号 

 

北京理工大学精工书院 2018 级专业确认实施方案 

 

秉承学校有关人才培养基本思路与理念，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培养“胸怀壮志、明德精工、创新包容、时代担当”的领军领导人才，围绕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育理念，考虑大类培养与管理的实际情况，规范 2018 级本科生的专业确认工作，

根据《北京理工大学行政办公室转发教务部关于<2018 级本科生专业确认指导原则>的

通知》（北理工办发［2019］33 号）的要求、以及学校有关会议精神，精工书院会同宇

航学院、机电学院商讨研究，制定精工书院 2018 级专业确认方案如下。 

一、 基本原则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学生为本，充分尊重

学生专业自主选择权，最大程度发掘学生的特质与潜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强化

大类培养，推进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 组织领导 

精工书院成立 2018 级本科生专业确认工作小组，负责书院专业确认工作的实施。

专业确认工作小组由书院学院联席议事群成员组成。组长为书院院长，执行组长由书院

责任教授和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担任，副组长由书院分管学生副院长担任。专业确认工

作小组办公室设在书院，成员包括书院综合室主任、教学干事和辅导员。 

三、 参与专业确认学生 

按学校专业确认指导原则，精工书院所有按照大类招生目录录取且完成第一学年课

程修读的学生均应确认一个专业（类），并开始后续阶段的专业学习。 

以下情况的学生不参与本次专业确认（已有学院属性学生，原则上在学院内确认）： 

1）已具有专业属性，包括：机械电子工程全英文教学专业、智能机电系统实验班

的学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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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休学后复学（已有学院属性或专业属性）的学生； 

3）留级（已有学院属性或专业属性）的学生； 

4）已有专业属性的留学生； 

5）未完成一学年修读的学生。 

四、 实施规则 

1 按照尊重志愿的原则，采取“尊重志愿+成绩排序”方法进行专业确认。 

2 为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基于各专业（类）、学院的办学条件、专业教师人数等

确定最大专业（类）与学院学生容量。 

3 在容量范围内，按照学生志愿进行确认。如果选择人数超过容量限制，将采取

“尊重志愿+成绩排序”的方法进行专业（类）确认。 

4 志愿填报规则：学生通过专业确认信息系统，对就读大类包含的所有专业（类）

进行志愿排序，不得同序填报，不得跨招生大类选择专业。 

五、 专业确认方案 

1 专业确认模式 

采用两次确认的模式，首次确认到专业（类），由书院负责；第二次确认到各专业，

由学院负责。 

本次专业（类）确认时， 

1）宇航学院：航空航天类。  

2）机电学院：机械电子类、力学飞航类、能源安全类。 

学生第三学期教学方案按专业类进行培养。 

2 专业确认时间 

专业确认时间为第二学期末，即第三学期起学生在确认的学院及专业类学习培养。 

3 学院与专业（类）的学生容量确定 

依据参与专业确认学生人数基数，基于各专业（类）的办学条件、专业（类）师资

人数等，通过协商，经学校专业确认工作小组批准，宇航学院学生容量为 190 名，机电

学院学生容量为 180 名。 

各学院专业（类）学生容量由各学院自行制定，并经学校专业确认工作小组批准。

具体见附件 2 和附件 3。 

4 参与专业（类）确认学生名单确定 



3 

 

书院审议确定参与专业（类）确认的学生名单并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前公布。学生

如有异议，可书面向书院提出，由书院专业确认工作小组讨论确定是否可以参与专业

（类）确认。 

5 成绩排序 

按教务部教学管理系统中学生第一学年的经教务部和开课学院确认的课程最终成

绩，依据书院成绩计算办法排序，并予以 2019 年 7 月 6 日前公布。具体见附件 1。 

6 志愿填报 

书院组织学生于 2019 年 7 月 8-10 日完成专业（类）确认志愿填报，每位同学需填

报四个志愿。在规定的时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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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精工书院 2018 级本科生学习成绩计算办法 

根据《精工书院 2018 级本科生专业确认办法》的相关规定，制定精

工书院 2018 级本科生成绩的计算办法。 

1、课程计算范围 

根据精工书院 2018 级培养方案，课程计算范围如下： 

（1）时间范围：2018-2019 学年两学期培养方案要求的所有课程； 

（2）课程范围：除公选课外，精工书院 2018 级学生学习的全部课程。 

2、成绩计算办法 

采用前两学期的“课程平均学分绩”来计算每位同学平均学分绩，具体计

算方法如下： 

课程平均学分绩=
(课程学分∗课程成绩)/ (课程学分)  

注： 

1、 对于部分学生的缓考课程，原则上不计入平均学分绩计算； 

2、 课程成绩：无论及格与否，均按照学生第一次考试的成绩计算； 

3、 对于采取五级计分制的课程，优、良、中、及格、不及格的成绩对

应百分制分数分别为：90、80、70、60、50。 

 

精工书院 

2019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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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宇航学院 2018 级专业容量方案 

为规范 2018 级本科生的专业确认工作，根据《北京理工大学行政办公室转发教务

部关于<2018 级本科生专业确认指导原则>的通知》（北理工办发［2019］33 号）的要

求和《北京理工大学精工书院 2018 级专业确认方案》要求，制定宇航学院 2018 级专业

容量方案。 

一、基本原则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学生为本，充分尊重

学生专业自主选择权，最大程度发掘学生的特质与潜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强化

大类培养，推进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组织领导 

宇航学院成立 2018 级本科生专业确认工作小组。组长为学院院长，副组长由学院

分管教学副院长和分管学生工作副院长副书记担任。成员包括各系主任、各专业责任教

授、辅导员、教学干事。专业确认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学院本科教学办公室。 

三、 专业容量确定方案 

宇航学院参加确认的专业包括：飞行器设计与工程（卓越工程师计划）、飞行器设

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航空航天工程、武器发射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工

程力学共 7 个专业。其中：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卓越工程师计划）、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两个专业容量共 80

人； 

飞行器动力工程、航空航天工程、武器发射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工程力学：

五个专业容量共 120 人。 

第三学期仍继续按航空航天类本科生的大类培养，第三学期结束前，按照“尊重志

愿、成绩排序、专业容量”方法进行专业确认，学生确定最终专业。 

 

 

宇航学院 

2019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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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机电学院 2018


